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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國家自定貢獻及溫室氣體減量目標

2015年巴黎協定要求各國應提出 2020
年以後的氣候行動，包括減量措施、減量目標

及調適氣候變遷衝擊等，稱為「國家自定預

期貢獻」(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
Contribution, INDC)，並每 5年更新提交。
我國 2015年提出「國家自定預期貢獻」設
定 2030年溫室氣體淨排放量為依現況發展
趨 勢 推 估 情 境 (business as usual, BAU)
減量 50%，相當於以 2005年作為基準年
(reference year)排放量再減 20%；我國續依
2021年 COP 26格拉斯哥氣候協議，為加強
企圖心及強化目標，於 2022年更新「國家自
定貢獻」2030年強化減量目標，提升至較基
準年（2005年）減少 24±1%，加強減量企
圖心，並努力實現 2050年淨零排放目標。

為達成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，訂定

5年為一期之階段管制目標。其內容包括：

1. 國家階段管制目標。
2. 能源、製造、住商、運輸、農業、環境
等部門階段管制目標。

3. 電力排放係數階段目標。
行政院已分別於 2018年 1月 23日及

2021年 9月 29日核定我國第一期及第二期
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，將逐期檢視排放量達

成情形。其中，第一期（2016-2020年）目
標為 2020年減量 2%（相較於 2005年）；
第二期（2021-2025年）目標為 2025年減
量 10%（相較於 2005年），各部門正依此目
標執行推動。

環境部依法提出「第三期（2026-2030年）
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草案」，並提至行政院

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氣候變遷與淨零轉型專案

小組（下稱淨零專案小組），建立協調機制，

辦理跨部會協商。淨零專案小組自 2024年 8
月起密集召開 10場次跨部會研商會議、2場
首長決策會議以及 3場次淨零專案小組，檢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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